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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市对县区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

专项名称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

市级财政部门 临沧市财政局 市级主管部门 临沧市民政局 

县、区财政部门 县、区财政局 县、区级主管部门 县、区民政局 

总体
目标 

目标 1 ：保障城乡低保对象基本生活 
目标 2：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
目标 3：临时救助 
目标 4：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
目标 5：对流浪未成年履行临时监护责任 
目标 6：保障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 

绩效
指标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

绩 
效 
指 
标 

产 
出 
指 
标 
 

数量指标 救助覆盖面 应保尽保，应救尽救 

质量指标 

救助标准 
与经济社会发展水

平相适应 

农村低保标准低于国
家扶贫标准的县区 

0 

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
人员供养率 

提高 10个百分点 

建立社会救助家庭经
济状况核对机制的县

区比例 
≥92％ 

时效指标 

在规定时限内拨付中
央和省困难群众补助

资金 
≥85％ 

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
助和孤儿基本生活费

按时发放率 
≥90％ 

接到流浪乞讨人员救
助信息响应时间 

≤5分钟 

效益指标 

社会效益
指标 

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提
升情况 

稳步提升 

可持续影
响指标 

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
助和孤儿基本生活保
障制度 

不断不完善 

满意度指
标 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

标 

政策知晓率 ≥80％ 

工作满意度 ≥85％ 




